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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签订《意向性合作框架协议书》及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巨龙管业，证券代码：002619） 

将于2015年9月2日（星期三）开市起复牌。 

风险提示：  

1、本《意向性合作框架协议书》的签署，旨在表达双方本着优势互补、互

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原则，依托各自自身的优势，在城市综合管廊建设方面开展

业务合作，属于合作意愿、意向约定性协议。 

2、本协议最终付诸实施与否、以及实施过程中是否存在变动尚存在不确定

性。后续公司将积极推动双方投资合作正式协议的签署，并将根据合作的具体进

展情况，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依法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3、本协议内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协议签署基本情况 

2015年8月31日，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某省

市综合管廊建设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建设公司”）签署了《意向性合作

框架协议书》，双方为实现强强联合、互利共赢，达成意向性合作框架协议。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某省市综合管廊建设经营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某省市高新开发区****** 

5、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6、成立日期：2015年8月25日 

7、经营范围：隧道、桥梁、道路、铁路工程施工等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甲方：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某省市综合管廊建设经营有限公司 

（二）协议主要内容 

1、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引发了《关于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指导意

见》部署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上述政策对公司来说是一大机遇，且前期

公司已经在研究加大对城市管廊的投资，本次公司将以与某省市综合管廊建设经

营有限公司合作为契机，双方以共同合作投资某省市城市地下综合管廊项目为合

作平台，以共同投资开发、设计、施工、运营管廊项目为合作目的。 

2、乙方以其在某省市享有的业务、品牌及相关资源优势，充分发挥其在当

地城市建设中的作用，积极取得相关城市地下综合管廊项目。 

3、甲方负责生产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及提供所需的技术、人员及资金等支持。 

4、根据某管廊项目相关设计要求，项目总共约铺设140公里城市地下综合

管廊，项目预算总投资额为人民币150亿元(其中管廊项目资金约为40-50亿元，

将分批分期投入)。 

5、本协议仅为意向性合作协议，本次合作的相关具体事宜需待双方签署正

式合同后另行商定。 

四、本次合作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与某建设公司开展的合作，有利于公司加快进入城市地下综合管廊业

务，进一步拓展业务利润增长点，对提升公司的资源整合能力和综合竞争能力，

实现公司的发展战略有着重要而积极的意义。 



五、协议风险提示及其他说明 

1、本协议属于意向性框架合作协议，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要求，根据

合作的具体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协议中合作的内容需要根据双方后续协商的具体情况确定，合作的实

施尚存在不可预判的风险及其他不确定性因素。 

3、本协议中合作的成果未来在市场产生的经济效益存在不确定性。 

4、本协议为双方合作的框架性协议，协议的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因筹划重大事项，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造成

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已于 2015 年 8 月 26 日开市起停牌。停牌期间公

司董事会已督促相关股东降低融资风险，保持股权稳定性，相关股东已表示一旦

部分质押股票触及融资警戒线将与证券公司协商赎回质押在该公司的股票，风险

可控。现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文件规定，公司股票

于 2015 年 9 月 2 日（星期三）复牌。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与对方签署的《意向性合作框架协议书》 

特此公告。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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